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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 年 5 月 27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西南宁市江南区高岭路 100 号中恒集团（南宁基地）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1,055,966,71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30.505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集团”或“公司”）董事会

召集，公司董事长莫宏胜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现场出席并主持会议，会议由公司过半数董事共
同推举的董事梁建生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
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中恒集团《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现场出席 4 人，董事长莫宏胜先生，独立董事李中军先生、王洪亮

先生因工作和疫情原因无法出席现场会议，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现场出席 2 人，监事会主席刘明亮先生因工作和疫情原因无法出

席现场会议，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出席；
3.� 代董事会秘书莫宏胜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现场会议， 通过视频会议方式出席；公

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 年度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051,368,794 99.5645 4,597,416 0.4353 500 0.0002

2.� 议案名称：《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051,261,194 99.5543 4,705,016 0.4455 500 0.0002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南宁）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昌松、韦震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一)�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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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 年 5 月 27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亲贤北街 9 号双喜广场 26 层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4,585,245,52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20.637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王广西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8 人，出席 8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李军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583,540,820 99.9628 1,642,300 0.0358 62,400 0.0014

2、 议案名称：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583,540,820 99.9628 1,642,300 0.0358 62,400 0.0014

3、 议案名称：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583,540,820 99.9628 1,642,300 0.0358 62,400 0.0014

4、 议案名称：202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583,540,820 99.9628 1,642,300 0.0358 62,400 0.0014

5、 议案名称：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583,575,620 99.9635 1,621,900 0.0353 48,000 0.0012

6、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2 年度审计机构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583,575,420 99.9635 1,607,700 0.0350 62,400 0.0015

7、 议案名称：关于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56,248,438 99.6944 1,646,100 0.2950 58,600 0.0106

8、 议案名称：关于 2022 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561,892,420 99.4906 23,256,100 0.5071 97,000 0.0023

9、 议案名称：关于 2022 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561,898,920 99.4908 23,249,600 0.5070 97,000 0.0022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561,892,420 99.4906 23,290,700 0.5079 62,400 0.0015

11、关于修订公司相关制的议案
11.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583,534,320 99.9626 1,648,800 0.0359 62,400 0.0015

11.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583,534,320 99.9626 1,648,800 0.0359 62,400 0.0015

11.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583,540,820 99.9628 1,642,300 0.0358 62,400 0.0014

12、 议案名称：202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583,540,820 99.9628 1,642,300 0.0358 62,400 0.0014

同时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2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 4,027,292,382 100 0 0 0 0
持股 1%-5%普通股股东 351,758,793 100 0 0 0 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东 204,524,445 99.1901 1,621,900 0.7865 48,000 0.0234
其中 : 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股股
东 488,400 22.6289 1,621,900 75.1471 48,000 2.2240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204,036,045 100 0 0 0 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 例
（%） 票数 比 例

（%）

5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556,283,238 99.7007 1,621,900 0.2906 48,000 0.0087

6
关于续聘和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
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22 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556,283,038 99.7006 1,607,700 0.2881 62,400 0.0113

7 关于 2022 年 度日常 关联 交易的
议案 556,248,438 99.6944 1,646,100 0.2950 58,600 0.0106

8 关于 2022 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534,600,038 95.8145 23,256,100 4.1681 97,000 0.0174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第 5、10 项议案为特别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审议通

过。
2、本次股东大会第 7 项议案为关联议案，公司控股股东永泰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其持

有的公司股份 4,027,292,382 股不计入上述议案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静律师、王晓晓律师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
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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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 年 5 月 27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西湖区西溪路 128 号新湖商务大厦 11 层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4,967,312,22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7.763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虞迪锋先生主持，会议的

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6 人，董事林俊波女士因公务出差未能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1 人，监事金雪军先生、何玮女士因公务出差未能出席会议；
3、 董事会秘书虞迪锋先生出席会议；财务总监潘孝娜女士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202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958,536,673 99.8233 7,170,800 0.1443 1,604,753 0.0324
2、 议案名称：关于《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958,205,673 99.8166 7,581,800 0.1526 1,524,753 0.0308
3、 议案名称：关于《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958,403,773 99.8206 7,383,700 0.1486 1,524,753 0.0308
4、 议案名称：关于《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949,260,400 99.6365 7,449,500 0.1499 10,602,326 0.2136
5、 议案名称：关于《202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936,068,003 99.3710 20,912,097 0.4209 10,332,126 0.2081
6、 议案名称：关于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949,022,600 99.6318 17,866,173 0.3596 423,453 0.0086
7、 议案名称：关于继续对公司特许经营的学校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949,032,500 99.6319 8,647,600 0.1740 9,632,126 0.1941
8、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 2022 年度公司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949,199,266 99.6353 7,510,634 0.1512 10,602,326 0.2135
9、 议案名称：关于董事、监事薪酬和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949,032,500 99.6319 8,647,600 0.1740 9,632,126 0.1941
10、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936,404,703 99.3777 20,495,397 0.4126 10,412,126 0.2097
11、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936,206,003 99.3737 20,774,097 0.4182 10,332,126 0.2081
12、 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4,935,925,603 99.3681 20,921,597 0.4211 10,465,026 0.2108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 股 5%以 上 普
通股股东 4,699,212,31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 股 1% -5% 普
通股股东 209,991,54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 股 1%以 下 普
通股股东 39,818,744 68.5249 17,866,173 30.7462 423,453 0.7289

其中 : 市值 50 万
以下普通股股东 13,357,660 86.1608 2,142,100 13.8171 3,400 0.0221

市 值 50 万 以 上
普通股股东 26,461,084 62.1076 15,724,073 36.9064 420,053 0.986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 2021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 议
案

39,818,744 68.5250 17,866,173 30.7463 423,453 0.7287

2
关于继续对公 司
特许经营的学校
提供担保的议案

39,828,644 68.5420 8,647,600 14.8818 9,632,126 16.5761

3 关于修 改 《公司
章程 》的议案 27,200,847 46.8105 20,495,397 35.2710 10,412,126 17.9185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 6、7、10 为特别决议,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并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徐伟民、姚芳苹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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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起诉平湖九龙山海洋花园度假

有限公司及其股东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阶段。
● 上市公司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上诉人（原审原告）。
● 涉案金额：欠款本金 428,994,609.50 元、利息 173,774,941.31 元（暂计算至 2021 年 11 月

22 日，之后利息以 428,994,609.50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10%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逾期付款
违约金 87,823,928.18 元（暂计算至 2021 年 11 月 22 日，之后逾期付款违约金以 308,994,609.50
元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三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一、本次诉讼的前期公告情况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11 月 30 日、2020 年 9 月 3 日、

2021 年 3 月 9 日、2021 年 6 月 3 日、2022 年 5 月 11 日发布了《关于子公司起诉平湖九龙山海洋
花园度假有限公司及其股东的公告》及相关进展公告，披露了公司子公司海南景运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景运公司”）诉平湖九龙山海洋花园度假有限公司（现名为平湖金宣胜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洋花园”、“金宣胜公司”）及北京天度益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北京中融正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2019）浙 04 民初 177 号】。 浙江省嘉兴市中
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嘉兴中院”）一审判令海洋花园向景运公司支付欠款本金 437,813,002.2
元、利息 106,123,598.36 元（暂计算至 2020 年 6 月 16 日，之后利息以 437,813,002.2 元为基数，
按年利率 10%，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逾期付款违约金 36,708,215.06 元（暂计算至 2020 年
6 月 16 日，之后逾期付款违约金以 317,813,002.2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10.8%，计算至实际清偿
之日止）。 北京中融正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天度益山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就上述债务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海洋花园不服嘉兴中院（2019)浙 04 民初 177 号民事判决，向浙江省高级人
民法院（以下简称“浙江省高院”）提出上诉，并递交了《民事上诉状》，景运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2 日收到浙江省高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21）浙民终 105 号】，裁定撤销嘉兴中院（2019）浙
04 民初 177 号民事判决，发回嘉兴中院重审。 景运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9 日收到嘉兴中院出具
的《民事裁定书》【（2021） 浙 04 民初 11 号】， 嘉兴中院判令海洋花园支付景运公司欠款本金
428,994,609.50 元 、 利息 173,774,941.31 元 （暂计算至 2021 年 11 月 22 日， 之后利息以
428,994,609.50 元为基数 ， 按年利率 10%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逾期付款违约金
87,823,928.18 元（暂计算至 2021 年 11 月 22 日，之后逾期付款违约金以 308,994,609.50 元为基
数，按每日万分之三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 北京中融正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就上述债务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详见公告编号： 临 2019-075、 临 2020-056、 临 2021-015、 临 2021-029、临
2022-033）。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2022 年 5 月 27 日，公司获悉海洋花园向浙江省高院递交了《民事上诉状》。《民事上诉状》

的主要内容如下：
“上诉人（原审被告）：平湖金宣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原平湖九龙山海洋花园度假有限

公司）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海南景运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原审被告：北京中融正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上诉人平湖金宣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宣胜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海南景运

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景运公司’）、 原审被告北京中融正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融正元公司’）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5 月 7
日作出的（2021）浙 04 民初 11 号民事判决（以下简称‘一审判决’），特向贵院提起上诉。

上诉请求：
一、依法撤销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21)浙 04 民初 11 号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

改判驳回被上诉人海南景运公司一审全部诉讼请求。
二、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用，均由被上诉人海南景运公司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一、海南景运公司与金宣胜公司通过签订《还款补充协议》已经达成以 20 套房屋的处置款

偿还涉案借款的合意，且明确约定由海南景运公司对外销售，金宣胜公司配合办理手续 ,并约
定‘处置总价不低于 16,519,063.67 元’，应当据此确认还款金额为 16,519,063.67 元。

一审法院根据金宣胜公司提交的《还款补充协议》、房源清单、工作联系函等证据，认定双
方确有将涉案 20 套房屋以‘处置总价不低于 16,519,063.67 元’进行销售用于偿还涉案借款的
约定，又明确了在履行过程中，由海南景运公司负责寻找房屋买家，由金宣胜公司将相应房源
销售给海南景运公司指定的买家，在这个过程中金宣胜公司仅为配合办理卖房手续。在此情况
下，无论海南景运公司与买家约定的成交价格是否能够达到与金宣胜公司约定的处置价格，均
不影响海南景运公司与金宣胜公司已经达成的抵偿涉案债务合意，即涉案 20 套房屋应当抵偿
不低于 16,519,063.67 元的债务 ； 即便海南景运公司未能将涉案 20 套房屋销售价达到
16,519,063.67 元，也不影响双方已经在《还款补充协议》中达成的抵债合意和确定金额。但一审
法院错误地认为双方达成的合意是以实际处置价确定还款金额，如按照该认定，则双方无需在
《还款补充协议》中明确约定‘处置总价不低于 16,519,063.67 元’，因此，一审判决根据海南景
运公司已收到的 18 套房屋销售款金额确定还款金额为 13,543,774.49 元，不符合《还款补充协
议》的约定，应当予以纠正。

二、 本案最大争议系因海南景运公司要求金宣胜公司向其指定第三方提供涉案房产抵押
权，导致本案债权与涉案房产抵押权分离而造成。金宣胜公司系应海南景运公司要求配合办理
涉案房产抵押手续， 一审判决认为海南景运公司不是该抵押担保行为的主导方和受益人属认
定事实错误，海南景运公司系对外提供涉案房产抵押担保的主导方，对另案产生的风险和损失
具有主要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2017 年 9 月 28 日，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创新公司’）与海南景运公司作

为甲方，天度益山公司、中融正元公司作为乙方，金宣胜公司作为项目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
议》一份，约定甲方将金宣胜公司 95%的股权转让与乙方；并确认金宣胜公司应付甲方及关联
公司往来借款 474,244,816.96 元，乙方对此借款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同日，海南景运公司作为
乙方与甲方金宣胜公司、丙方中融正元公司和天度益山公司签订《还款合同》，为上述往来借款
明确还款金额、利息、还款方式等，其中第三条还款期间第 3.2 条约定：‘甲乙丙各方同意，将甲
方名下所持有还未销售的海滨公寓楼盘房屋全部抵押给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 并在本合
同签订后 10 日内办理相关抵押手续’。 此后，海南景运公司控股股东海航创新公司员工 ** 于
2018 年 12 月 26 日前往金宣胜公司领取了涉案 251 套房产材料， 用于向金融机构办理借款抵
押手续，并在材料收讫单中确认‘本人领（取）走上列文件、资料，原件（指海滨公寓 251 套房产
抵押合同、房屋所有权证书）系用于向有关金融机构办理借款抵押手续之用，融资款除明确用
于贵司周转使用之外,全部用于偿还贵司拖欠我公司款项。 ’上述事实已被现有证据证明，且一
审法院亦认定‘** 作为海南景运公司控股股东海航创新公司的员工向金宣胜公司出具领取抵
押合同、抵押房屋清单等文件资料的收讫，且海南景运公司也承认相应房屋的产权证系海南景
运公司保管，** 的行为系对作为还款资金来源的监管，金宣胜公司有理由相信 ** 的此项行为
可代表海南景运公司。 ’

金宣胜公司已全面履行了《还款合同》所约定的配合融资义务，按照海南景运公司的要求，
将涉案房产抵押给海南景运公司指定的第三方，为案外人的其他债权提供担保。现涉案房产已
全部抵押给案外人安徽怀远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怀远农商行’），而在海南
景运公司起诉要求金宣胜公司还款的本案之外，金宣胜公司在（2019）皖 03 民初 101 号、（2019）
皖 03 民初 105 号民事判决书及（2020）皖 0321 刑初 241 号刑事判决书中获知，因对外提供抵押
担保的主债务人未能清偿到期债务，抵押权人怀远农商行已另案行使诉讼权利。因票据承兑行
为涉嫌违法犯罪， 为海南景运公司指定第三方提供抵押担保的主合同及抵押担保合同是否有
效有待于生效判决作出认定。 本案一审判决认为，** 领取相关文件资料的行为不能说明该抵
押担保行为的主导方或受益人为海南景运公司与事实不符， 缺乏证据证明， 属于认定事实错
误，对此应予纠正。

金宣胜公司已提交充分证据证明，** 取走涉案 251 套房产资料系代表海南景运公司而为，
且以涉案 251 套房产对外提供抵押担保是海南景运公司主导，金宣胜公司配合，意图通过对外
融资方式偿还本案借款。 显然，如果没有上述前因，就没有金宣胜公司应海南景运公司要求为
怀远农商行提供融资抵押的后果。但一审判决却以‘现有证据也不能反映怀远农商行为添租公
司、 昌侗公司承兑汇票垫款的资金最终流向了海南景运公司……但不能说明前述抵押担保行
为的主导方或受益人是海南景运公司’为由否定了二者之间不可分割的因果关系和对应义务，
既有悖于对基础法律事实的认定，也违反了海南景运公司在‘收讫’单中的承诺，导致金宣胜公
司将因此承担双重的民事责任风险，既要在另案中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又要在本案中重复承担
对应的还款责任,违反了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和公平原则。

三、海南景运公司因自身管理缺陷造成本案债权与涉案房产抵押权分离，对外提供涉案房
产抵押产生的风险和损失系海南景运公司单方过错所致， 应当由其承担最终的民事责任，因
此，本案中导致金宣胜公司无法按时还款的责任应当由海南景运公司自行承担。

《民法典》第四百零七条规定：‘抵押权不得与债权分离而单独转让或者作为其他债权的担
保。 ’ 第六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 应当遵循公平原则， 合理确定各方的权利和义
务。 ’根据公平原则，任何民事主体不得因其过错行为而额外获利。 本案中，金宣胜公司提交的
证据足以证明，金宣胜公司系完全按照海南景运公司的要求，全面履行了《还款合同》约定的将
涉案房产‘向海南景运公司或海南景运公司指定第三方抵押’的义务，向海南景运公司指定第
三方提供涉案房产抵押担保导致的风险和损失与海南景运公司的过错行为之间具有直接的因
果关系，海南景运公司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风险和损失。

本案中，因对外提供抵押担保，导致涉案 251 套房产抵押权与本案主债权分离，变更为向
海南景运公司指定第三方的其他债权提供抵押担保。 不论海南景运公司关联人 ** 取走涉案房
产资料向第三方怀远农商行融资是否获得资金，资金是否由海南景运公司实际获取，因第三方
怀远农商行对涉案房产行使抵押权产生的风险和损失，均系海南景运公司自身管理缺陷所致，
海南景运公司对此具有主要过错，由此产生的风险责任均应由海南景运公司承担。

虽然一审判决认为‘（2020）皖 0321 刑初 241 号刑事判决书已认定案涉抵押担保所涉的票
据承兑行为涉嫌违法犯罪，主合同以及抵押担保合同是否有效的争议还在另案审理当中，案涉
251 套房屋仍在金宣胜公司名下， 金宣胜公司是否需要承担抵押担保责任尚不明确’， 但若另
案认定涉案房产抵押担保合同有效，第三方怀远农商行实现对涉案 251 套房产的抵押权，则金
宣胜公司在另案中实际承担的抵偿金额应当折抵本案中对应的债务金额， 而不应要求金宣胜
公司就本案债权向海南景运公司进行重复清偿。因此，金宣胜公司关于对外提供抵押担保的涉
案 251 套房产价值应当折抵本案债务的抗辩主张具有合同依据、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应当予
以支持。

因另案尚在二审审理中，涉案抵押房产尚未实际处置 ,实现的价值尚不确定，且本案债务
拖延至今，均系海南景运公司主导对外提供涉案房产抵押担保所致，根据合同约定和实际履行
的事实，涉案 251 套房产价值所对应的本案借款金额，应当自对外提供涉案房产抵押担保之日
起，不再计收利息及逾期还款违约金。 一审判决仅酌定将 1.2 亿元从违约金计算基数中扣除明
显不当，未能体现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和公平原则。

因此，海南景运公司所主张的债权及其要求金宣胜公司承担的还款金额目前尚无法确定，
海南景运公司的诉讼请求缺乏明确的请求权基础，本案不应予以支持。

综上所述， 海南景运公司在向其指定第三方提供涉案房产抵押担保的过程中实际取得了
对应的财产利益， 且对外提供涉案房产抵押担保导致的风险和损失均系海南景运公司自身管
理缺陷所致，海南景运公司对此具有主要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海南景运公司无权
要求金宣胜公司在向其指定第三方怀远农商行承担抵押担保责任的情况下， 再就本案债权进
行重复清偿。因此，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判决结果显失公正。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
决第一项、第二项，驳回海南景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因目前二审尚未开庭，公司暂时无法对可能产生的影响作出判断。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航创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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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进展情况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参股公司东莞市润阳联合智造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阳智造”），为满足日常营运资金需求，保持资金流动性，向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茶山支行（以下简称“工行茶山支行”）申请授信额度人民币 2,800 万元
（该授信额度为上年授信额度到期展期）。 公司及另一股东华润水泥投资有限公司分别与工行
茶山支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各方按持股比例为润阳智造的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其中公司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428 万元。 公司近期收到上述担保合同，目前担保
合同已生效。

二、担保审议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2 年 4 月 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召开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
按持股比例为润阳智造拟申请的不超过人民币 5,800 万元银行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
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958 万元。 上述担保额度自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起 12 个月内有
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7 日、2022 年 4 月 29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
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公司为参股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1）、《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26）、
《华阳国际 2021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7）。

本次担保在股东大会审批的额度范围之内。 审议额度情况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股

比例
被 担 保 方 最 近 一
期资产负债率

股东大会审批
额度

本次使用额
度 剩余额度 是 否 关 联

担保

公司 润阳智造 51.00% 60.85% 2,958 万 1,428 万 0 是

三、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东莞市润阳联合智造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7 年 6 月 30 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注册地点：东莞市茶山镇超朗村超横路与生态园大道交汇处旁
法定代表人：唐崇武
注册资本：6,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设计、生产、销售：建筑用混凝土预制构件及石膏预制构件，建筑用铁制模具制
品、轻质装饰材料。 装配式建筑的深化设计、现场施工咨询顾问，预制构件施工安装，预制构件
设计、生产及施工安装的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转让和技术进出口。

关联关系：公司持有润阳智造 51%的股份，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唐崇武担任润阳智造董事
长，公司董事龙玉峰担任润阳智造的董事及总经理，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徐清平担
任润阳智造的董事。

2、股东结构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 持股比例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3,060 51%
华润水泥投资有限公司 2,940 49%

注：华润水泥投资有限公司为华润水泥控股（香港）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3、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润阳智造的资产总额为 16,668.69 万元；负债总额为 10,293.01 万

元；净资产为 6,375.68 万元。 2021 年营业收入为 16,371.08 万元，利润总额为 1,474.40 万元，净
利润为 1,291.54 万元。

截止 2022 年 3 月 31 日， 润阳智造的资产总额为 15,731.91 万元； 负债总额为 9,572.14 万
元；净资产为 6,159.77 万元。 2022 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为 688.43 万元，利润总额为 -15.11 万
元，净利润为 -13.87 万元。（注：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润阳智造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金额：人民币 1,428 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贵金属租赁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费用以及

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五、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关联交易情况
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除日常经营形成的往来款，向润阳智造提供借款

产生的利息为 7.98 万元。 截止 2022 年 5 月 27 日，公司为润阳智造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1,581 万
元。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润阳智造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1,581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 1.06%。
除此外，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其他对外担保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

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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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判决
● 上市公司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上诉人（一审被告）
● 涉案的金额：二审判决公司子公司需支付保理融资款本金、利息及罚息等相关费用共

计 1,165 万元。
● 是否会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 公司目前已根据二审判决结果计提诉讼损失共计

1,165 万元。 公司拟在法定期限内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同时向相关单位和人员启
动追偿；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利润的影响尚具有不确定性，后续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和会计准
则的要求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一、本次被诉的基本情况
2018 年 11 月，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桐君堂药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桐君堂”）的供应商安徽源和堂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源和堂”）与正
奇国际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奇保理”）签订《国内保理业务合同》，正奇保理向源和
堂提供 1,000 万元保理“可循环额度”，源和堂通过向正奇保理转让应收账款的方式获得正奇
保理提供的保理融资款；袁学才、袁学友、宋美芳、刘苗苗、袁志强、孙高锋（以下简称“袁学才
等六人”）与正奇保理签订《保证合同》，对源和堂回购应收账款的义务承担共同连带责任；同
日源和堂将对桐君堂享有的应收账款 1,322.50 万元转让于正奇保理。2019 年 1 月，时任正奇保
理控股股东正奇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的陈登辉先生就任源和堂董事。截至 2019 年 12
月 4 日，桐君堂已向源和堂结清应收账款并取得源和堂出具的对账确认函。2021 年 3 月安徽省
涡阳县人民法院裁定受理源和堂破产重整申请。

2021 年 7 月，正奇保理因与源和堂的保理合同纠纷，向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提起
诉讼， 请求袁学才等六人共同向正奇保理连带清偿保理融资款本金及利息、 罚息等共计
1,231.10 万元； 同时请求桐君堂向正奇保理清偿货款并承担违约金等相关费用共计 1,722.87
万元。

2021 年 12 月，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民事判决书（(2021) 皖 0103 民初
10415 号）， 判令袁学才等六人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就源和堂欠付正奇保理保理融资款
本金及利息、 罚息等共计 1,156.21 万元承担共同连带清偿责任； 驳回正奇保理的其他诉讼请
求。

根据一审判决，正奇保理已向源和堂主张回购债权，且该债权已经破产法院裁定确认，其

对桐君堂不再具备债权人资格，故正奇保理要求桐君堂公司承担责任无事实与法律依据，即桐
君堂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2022 年 1 月，正奇保理不服一审判决，向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改判
袁学才等六人共同向正奇保理连带清偿保理融资款本金及利息、罚息等共计 1,216.80 万元，桐
君堂向正奇保理清偿货款并承担违约金等相关费用共计 1,722.25 万元。

同时，袁学友不服一审判决，向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将一审原告正奇保
理、一审被告桐君堂、一审第三人源和堂列为被上诉人，请求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 将本案发回重审或改判驳回原审原告对上诉
人袁学友的全部诉讼请求，并请求一审及二审案件受理费由被上诉人承担。

二、本次诉讼裁判情况
桐君堂收到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5 月 17 日作出的民事判决书（（2022）皖

01 民终 3419 号），判决结果如下：
1、撤销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2021)皖 0103 民初 10415 号民事判决；
2、桐君堂于二审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正奇保理支付保理融资款本金 950 万元、利息 68.23

万元、罚息 134.98 万元以及正奇保理为实现债权支出的律师费 3 万元；
3、袁学才等六人于二审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就判决第二项中桐君堂不能清偿的部分，与源

和堂承担共同连带清偿责任；
4、驳回正奇保理的其他诉讼请求。
5、一审案件受理费 125,252 元，由正奇保理负担 35,252 元，桐君堂、袁学才等六人共同负

担 90,000 元；保全费 5,000 元由桐君堂、袁学才等六人共同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 250,504 元 ,
由正奇保理负担 36,832 元，桐君堂负担 88,420 元，袁学友负担 125,252 元。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桐君堂的一个银行账户中 1,230.48 万元资金被申请财产保全，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74%。 除上述被冻结银行存款外，不影响桐君堂其他资金的正常使
用。

公司目前已根据二审判决结果计提诉讼损失共计 1,165 万元。公司拟在法定期限内向安徽
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同时向相关单位和人员启动追偿；本次诉讼事项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尚具有不确定性，后续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和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四、公司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现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将根据诉讼事项进展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太龙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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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

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亿田智能”）于 2022 年 4 月 17 日召

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并于 2022 年 5 月 12 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含
本数）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
效。 在上述额度及有效期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近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基本情况

序
号

投 资
主体

受 托 方
名称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产品
类型

产 品 起
息日

产 品 到
期日

预期年化
收益率

赎回金额
（万元）

理财收益
（万元 ）

1 亿 田
智能

华 澳 国 际
信 托 有 限
公司

华澳·臻鑫 307
号 （大连诚高 ）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5,350.00 固定
收益

2021 年
5 月 24 日

2022 年
5 月 25 日 6.2% 5,350.00 265.89

2 亿 田
智能

西 藏 信 托
有限公司

西 藏 信 托 -微
塔 斯 31 号 3
期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3,260.00 固定
收益

2021 年
5 月 25 日

2022 年
5 月 25 日 6.2% 3,260.00 204.93

二、 公告日前十二个月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序
号

投 资
主体

受 托 方
名称 产品名称 金额

（万元）
产品
类型

产 品 起 息
日

产 品 到 期
日

预期年化
收益率

是 否
赎回

实 际 收 益
（万元 ）

1 亿 田
智能

华鑫国际
信托有限
公司

华鑫信托·中金
鑫 投 2 号 集 合
资金信托计划

20,000.00 固定
收益

2020 年
12 月 25 日

2021 年
7 月 14 日 5.5% 是 605.75

2 亿 田
智能

华鑫国际
信托有限
公司

华鑫信托·中金
鑫 投 2 号 集 合
资金信托计划

5,000.00 固定
收益

2021 年
2 月 2 日

2021 年
5 月 17 日 4.5% 是 64.74

3 亿 田
智能

五矿国际
信托有限
公司

五 矿 信 托 - 恒
信 日鑫 18 号 -
聚富 1 号 集 合
资金信托计划

5,000.00 固定
收益

2021 年
2 月 1 日

2021 年
5 月 11 日 4.5%-5% 是 61.08

4 亿 田
智能

华澳国际
信托有限
公司

华澳·臻鑫 307
号 （大连诚高 ）
集合 资 金 信 托
计划

5,350.00 固定
收益

2021 年
5 月 25 日

2022 年
5 月 25 日 6.2% 是 265.89

5 亿 田
智能

西藏信托
有限公司

西 藏 信 托 - 微
塔斯 31 号 3 期
集合资 金 信 托
计划

3,260.00 固定
收益

2021 年
5 月 25 日

2022 年
5 月 25 日 6.2% 是 204.93

6 亿 田
智能

华澳国际
信托有限
公司

华澳·臻鑫 333
号 （友 迅 ）集 合
资金信托计划

6,390.00 固定
收益

2021 年
5 月 26 日

2022 年
5 月 26 日 6.3% 否 未到期

7 亿 田
智能

中国对外
经济贸易
信托有限
公司

外 贸 信 托 - 财
通 赢家 稳 健 财
安 7 号 集 合 资
金信托计划

5,000.00 固定
收益

2021 年
5 月 26 日

2021 年
11 月 29 日 5.0% 是 128.77

8 亿 田
智能

中国对外
经济贸易
信托有限
公司

外 贸 信 托 - 赢
家 稳 健 财 安 9
号 集合资 金 信
托计划

15,000.00 固定
收益

2021 年
7 月 26 日

2022 年
1 月 24 日 5.0% 是 376.0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未到期余额未超过股东大会授
权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额度人民币 100,000 万元。

三、 备查文件
相关理财产品赎回业务凭证。
特此公告。

浙江亿田智能厨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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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之间转让股份
完成过户登记及相关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22 年 5 月 25 日，湘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湘财股份”）控股股东新湖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湖控股”） 因办理协议转让事宜， 将本次过户完成前所持有的
500,000,000 股公司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业务。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拟用于后续再质押。

● 2022 年 5 月 26 日，新湖控股及浙江财商实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商实业”）取
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本次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手
续已办理完毕。

● 本次协议转让过户完成后，新湖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783,442,07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2.47%。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量为（含本次）1,143,101,893� 股，占其所持
有公司股份数量的 64.10%，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0.04%。

●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完成后，新湖控股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更。
一、协议转让的基本情况
为优化资产结构，公司控股股东新湖控股与其全资子公司财商实业于 2022 年 4 月 29 日签

署了《新湖控股有限公司与浙江财商实业控股有限公司关于湘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
议》，新湖控股拟将持有的公司限售流通股股票 500,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7.51%）通过
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财商实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6 日、5 月 7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官方网站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之间转让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临 2022-023）、《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新湖控股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浙江财商
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二、股份过户登记完成及协议转让前后持股情况
湘财股份于近日收到新湖控股及财商实业的通知： 双方已取得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过户日期为 2022 年 5 月 25 日，本次股份协议转让过户登记
手续已办理完毕。

本次股份转让实施前后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占当时总股本的比例
（%，注）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新湖控股 1,645,763,419 63.90 1,145,763,419 40.13

新湖中宝 79,584,348 3.09 79,584,348 2.79

新湖集团 58,094,308 2.26 58,094,308 2.03

财商实业 ——— ——— 500,000,000 17.51

合计 1,783,442,075 69.25 1,783,442,075 62.47

注：2020 年 6 月， 公司向新湖控股等 16 名交易对手方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各自所持湘财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2,575,494,028 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披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暨新增股
份上市公告书》。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完成后，新湖控股仍为公司控股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更。

三、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一）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上述协议转让的 500,000,000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7.51%）于协议签署时尚处于质押

状态，截至本公告日，该部分质押股份已因控股股东办理协议转让有关手续所需解除质押，本
次解除质押股份拟用于后续再质押。 具体详见本公告“一、协议转让的基本情况”及“二、股份
过户登记完成及协议转让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本次解质股
份 （股）

占 其 过
户 前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解 质 时
间

本 次 过 户 前
持 股 数 量
（股）

本 次
过 户
前 持
股 比
例（%）

剩 余 被 质 押
股份数量

剩余被质押
股份数量占
其过户后所
持股份比例
(%)

剩 余 被 质
押 股 份 数
量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新 湖 控
股 500,000,000 30.38 17.51

2022 年
5 月 25
日

1,645,763,419 57.65 1,085,101,893 94.71 38.01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本次协议转让过户完成后，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称

持 股 数 量
（股）

持 股
比 例
（%）

本 次 解 质 前
累 计 质 押 数
量 （股）

本 次 解 质 后
累 计 质 押 数
量 （股）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量（股）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 量
（股）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 量
（股）

新 湖
控股

1,145,763,41
9 40.13 1,585,101,89

3 1,085,101,893 94.71 38.01 1,085,101,89
3 0 60,661,526 0

新 湖
中 宝
股 份
有 限
公司

79,584,348 2.79 0 0 0 0 0 0 79,584,348 0

浙 江
新 湖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司

58,094,308 2.03 58,000,000 58,000,000 99.84 2.03 0 0 0 0

财 商
实业 500,000,000 17.51 0 0 0 0 0 0 500,000,00

0 0

合计 1,783,442,07
5 62.47 1,643,101,89

3 1,143,101,893 64.10 40.04 1,085,101,89
3 0 640,245,87

4 0

注：因四舍五入原因导致数据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特此公告。

湘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8 日


